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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出了《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按规定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2、本次会议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凌先生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2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2月15日（星期日）至2015年2月16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2月16日9:30至11:30，13:00至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2月15日15:00至2015年2月16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国凯大道9号公司总部五楼（4）号会议室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有关事项经2015年1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表股

份136,80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7.7261％。

其中：①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人，代表股份 136,79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47.7247％；

②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0.0014％。

③出席本次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33,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116％。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肖凌先生、丁润声先生、李建华先生、周日交先生、李宝会先生、谢电邦先生、黄丽

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1.1、选举肖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6,79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88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2、选举丁润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6,79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88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3、选举李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6,79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88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4、选举周日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6,79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88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5、选举李宝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6,79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87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6、选举谢电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6,79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88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7、选举黄丽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36,8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175%；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072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许春明先生、张雄斌先生、梁戈夫先生、孙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公司已将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材料报送深交所，深交所对许春明先生、张雄斌先生、梁戈夫先生、孙卫

东先生4�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了审核，没有提出异议。

表决情况：

2.1、选举许春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36,79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87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2、选举张雄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36,79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87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3、选举梁戈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36,8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8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36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4、选举孙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36,79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88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姚宏宇先生、雷桂明先生、谭宝枝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3.1、选举姚宏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136,79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87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2、选举雷桂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136,79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88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3、选举谭宝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136,79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88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经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谢谨平先生和韦益荣先生， 与上述当选的股东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四）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应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同意2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880％；

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12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880％；

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12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长嘉、韦朝鸿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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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2月6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董

事。

2、召开会议的时间：2015年2月16日

会议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人。

4、会议主持人：肖凌先生

5、列席人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及监事会5�名成员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肖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选举丁润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肖凌先生提名，聘任丁润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肖凌先生提名，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任职资格审核通过，聘任王国庆先生

为第六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简历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南

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丁润声先生提名，聘任赖晓杨先生、周日交先生、潘 汉先生、李宝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谢电邦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上述人员任期均为三年，周日交先生、李宝会先生、谢电邦先生简历

详见2015年1月30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附件1《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其余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均为：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独立董事对《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以及《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我们认真审阅了上述人员的个人履历，所聘人员具备《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均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中不得担任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项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形成的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决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推选张雄斌先生（独立董事）、许春明先生（独立董事）、李建华先生（董事）为公司本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成员；并推选张雄斌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推选肖凌先生（董事长）、丁润声先生（副董事长）、李宝会先生（董事）、梁戈夫先生（独立董事）、孙

卫东先生（独立董事）为公司本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并推选肖凌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与董事会任

期一致。

推选谢电邦先生（董事）、张雄斌先生（独立董事）、周日交先生（董事）为公司本届董事会预算委员

会成员；并推选谢电邦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陶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三年，简历详见同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赖晓杨：男，1961年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1982年7月华南工学院高分子化工专业毕业；

2002年6月华中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研究生结业， 获工程硕士学位。1982年至1992年在南宁化工厂工作；

1992年至1996年在南宁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工作，曾先后担任车间主任、副总经理；1996年至2003年在南宁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曾先后担任董事兼副总经理、董事兼总经理、董事长；1999年至2003年兼任南宁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03年10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赖晓杨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

有关系。赖晓杨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任职条件。

潘汉：男，1961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农艺师，中共党员。1982年7月广西农学院农学系甘蔗专业毕业。

1985年1月至1999年12月在南宁市糖业办公室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等职务；1999年12月至2005年5月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5月至2010年3月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天然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3月至2012

年9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2年10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3月起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南糖房

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潘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

关系。潘汉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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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

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新当选董事长肖凌先生提名，任职资格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拟聘任王国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本届任期三年。

一、王国庆先生简历：

王国庆：男，1957年出生，研究生，经济师，中共党员。1986年7月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

毕业； 1995年7月广西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1974年参加工作，曾任公司股票上市办公室主任、公

司副总经济师；1999年4月至2008年11月任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8年11月至2015年2月任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2011年11月至2013年1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1月起任公司顾问。王国庆先生目

前兼任公司参股企业广西南南铝箔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湖北侨丰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王国庆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

有任何关系。王国庆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王国庆先生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10号

邮政编码：530022

办公电话：0771-4914317

传真：0771-4910755

电子邮箱：zqb911@sina.com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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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

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聘任陶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

责，本届任期三年。

一、陶创先生简历：

陶创：男，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2003年毕业于广西大学。2003年7月至2007年4月在南宁糖业

股份有限公司制糖造纸厂工作；2007年4月至2009年11月在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部工作，曾任副

经理；2009年12月至2010年11月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天然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其间，2010年5月至

2010年11月挂职任武鸣城厢镇党委副书记）；2010年11月至2012年7月任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蒲庙造纸

厂副厂长；2012年7月至2013年12月任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2013年12月起至今任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年5月起兼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陶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持有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陶创先生已于2014年1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二、陶创先生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10号

邮政编码：530022

办公电话：0771-4914317

传真：0771-4910755

电子邮箱：zqb911@sina.com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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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2月6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监

事。

2、召开会议的时间：2015年2月16日

会议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五楼（4）会议室

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5人。

4、会议主持人：监事会主席姚宏宇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姚宏宇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上接

B32

版）

综上所述，澳洋医药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价值

－

付息债务价值

＝２３

，

４１１．４７

万元

二、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以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

（一）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评估事项意见

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天评估作为评估机构，并由其出具了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２０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公

司董事会认为：

１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中天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业务关系外，中天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本次交易

的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２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中天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

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在评估过程中根据评估目的及标的资产实际特点，中天评估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运用了符合评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评估方法选用适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目的与

评估方法具备相关性。

４

、本次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中天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

５

、本次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中天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时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所采用的折现率、预测期收益分布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的

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

（二）评估依据的合理性

１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一直处于快速稳定增长态势。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

８

，

８５９．９１

亿元增长至

３１

，

６６１．５０

亿

元，增长了约

３．６６

倍，复合增长率达到

１７．５９％

。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医疗健康产业产业仍将得到长

足发展，拥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

作为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医疗服务行业规模扩张明显。 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０．９７

亿人次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３．１０

亿人次，复合增长率达

７．５１％

；住院人次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７

，

１８４

万人次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９

，

２１５

万人次，复合增长率达

１３．０９％

，未来一段时

期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健康诉求提高导致医疗消费的升级，人们对于医疗资源的需求将日益增长，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将呈

现快速发展的趋势，而新医改政策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将极大促进我国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

在整个医疗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医药流通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医药流通行业销售规模逐年上涨，市场集中度逐步提升。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

２０１３

年我国药品流通行业销售总额为

１３

，

０３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７％

，

２０１３

年行业销售总额为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３５

倍。 随

着药品销售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现代化医药物流网络进一步健全，优势医药流通企业将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２

、标的公司行业地位分析

澳洋健投是一家集医疗服务、医药流通于一体的医疗健康服务优秀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医疗服务为基础、医药流通为延伸，致力于

提供多元化优质健康服务的产业布局。 目前，澳洋健投的医疗服务、医药流通业务互为依托，医疗服务业务使医药流通业务更接近市场需求，

为医药流通业务的药品采购提供第一手资料，医药流通业务则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信息优势，为医疗服务业务提供更具价格竞争力的药

品。 两块业务通过产业链延伸，增强了澳洋健投的整体竞争力，两者互为搭配的业务模式形成了澳洋健投在行业内较强的竞争优势。

３

、标的公司经营现状分析

目前，澳洋健投已经搭建了医疗服务、医药物流互为依托的业务结构，其中医疗服务为基础。 经过多年的运作，主要负责医疗服务业务的

澳洋医院已经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２０１４

年，澳洋医院二期病房投入使用，澳洋医院相应进行了人员配备、设备投入等，短期内固定成本大

幅增加。 未来，随着澳洋医院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上述固定成本将得到有效摊薄，澳洋医院的盈利水平将逐渐提升。

综上，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行业地位及标的公司现实经营状况等因素，本次评估依据较为合理。

（三）澳洋健投后续经营过程中相关变化趋势及其对评估的影响

１

、宏观环境、行业及政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后，公众对于健康生活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从而带动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快速释放。 在经济持续稳健增长，公众文化素质逐步提升的宏观环境下，医疗健康产业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

遇。

此外，医疗健康产业历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２０１０

年以来，相关部门相继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

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４

年重点工作任务》等文

件，促进包括医疗服务、医药流通在内的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 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预计国家对医疗健康行业的鼓励政策在可预

期的期间内仍将持续。

２

、经营许可

澳洋健投及其下属公司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等主要的经营许可资质证书，相关证书的后续取得不存在障

碍。

３

、税收优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 报告期内澳洋健投下属医院

享受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政策。 国家关于医疗服务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可预期的期间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四）评估结果敏感性分析

１

、澳洋医院评估结果敏感性分析

收益法评估中，部分重要参数对澳洋医院评估值的影响如下：

营业收入变动率

－２％ －１％ ０％ １％ ２％

营业收入变动引发的评估值变动率

－７．７２％ －３．７２％ ０．００％ ４．３１％ ７．０９％

折现率

－５．４３％ －２．６７％ ０％ ２．５９％ ５．１０％

折现率变动引发的评估值变动率

８．９６％ ４．２８％ ０．００％ －３．９４％ －７．５７％

２

、澳洋医药评估结果敏感性分析

收益法评估中，部分重要参数对澳洋医药评估值的影响如下：

营业收入变动率

－２％ －１％ ０％ １％ ２％

营业收入变动引发的评估值变动率

－４．３５％ －２．１７％ ０．００％ ２．１７％ ４．３４％

折现率变动率

－４．５５％ －２．２３％ ０％ ２．１５％ ４．２２％

折现率变动引发的评估值变动率

５．８８％ ２．８２％ ０．００％ －２．６０％ －５．００％

由上可见，澳洋医院、澳洋医药的评估值均对营业收入相对较为敏感，对折现率相对不敏感。

（五）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允性分析

１

、本次交易标的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中天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澳洋健投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澳洋健投

１００％

股权按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６５

，

２０５．０６

万元，较其合并报表净资产账面值

１５

，

０２４．１８

万元增值

５０

，

１８０．８９

万元，增值率

３３４．００％

。 上述资产的具体评估情况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及中天评估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５

）

第

２０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２

、从相对估值角度分析澳洋健投定价的合理性

（

１

）本次购买标的资产的估值水平

本次交易中澳洋健投全部股东权益交易对价为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审计报告》，澳洋健投

２０１４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３

，

２３４．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

１５

，

０２４．１８

万元，澳洋健投的相对估值水平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数

２０１４

年度

交易对价

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００

净利润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３４．４３

净资产

２０

，

０２４．１８ １５

，

０２４．１８

澳洋健投市盈率

１３．００ ２０．１０

澳洋健投市净率

３．２５ ４．３３

注：

２０１５

年预测净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

＋２０１５

年承诺利润

（

２

）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选取国内

Ａ

股从事医疗服务、医药流通业务的上市公司作为可比公司，根据可比公司股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收盘价以及

２０１４

年度预测每

股收益、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每股净资产数据，计算可得可比公司的估值水平如下：

行业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２０１４

年市盈率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市净率

医疗服务

０００９１９．ＳＺ

金陵药业

３３．７２ ３．１８

００２２１９．ＳＺ

恒康医疗

４４．８５ １５．７５

００２３９０．ＳＺ

信邦制药

８０．１８ ４．９７

３０００１５．ＳＺ

爱尔眼科

６５．６３ ９．４２

３００２４４．ＳＺ

迪安诊断

９４．６９ １３．７１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泰格医药

６５．７３ ９．５４

６００７６３．ＳＨ

通策医疗

７１．９４ １３．５７

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６５．２５ １０．０２

医药流通

００００２８．ＳＺ

国药一致

２８．１０ ４．２１

０００４１１．ＳＺ

英特集团

５９．３６ ５．４１

０００７０５．ＳＺ

浙江震元

５７．７０ ２．９６

０００９６３．ＳＺ

华东医药

２９．１８ ９．７８

００２４６２．ＳＺ

嘉事堂

４８．２０ ４．６７

００２５８９．ＳＺ

瑞康医药

５０．７８ ４．３１

６０００５６．ＳＨ

中国医药

２８．４３ ２．９７

６００５１１．ＳＨ

国药股份

３２．８５ ５．７９

６００７１３．ＳＨ

南京医药

５２．９７ ５．４０

６００８３３．ＳＨ

第一医药

－ ５．２４

６００９９８．ＳＨ

九州通

５７．４８ ３．７３

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４４．５０ ４．９５

澳洋健投估值水平

２０．１０ ４．３３

注：上表中澳洋健投市净率根据澳洋健投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计算。

根据上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医疗服务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为

６２．２５

倍，医药流通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为

４４．５０

倍。 本次交易对

价的市盈率为

２０．１０

倍，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医疗服务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净率为

１０．０２

倍，医药流通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净率为

４．９５

倍。 本次交易对价的市盈率

为

４．３３

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因此，以市盈率和市净率指标衡量，本次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有利于提升和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３

、从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角度分析澳洋健投定价的合理性

根据交易对方的利润承诺，澳洋健投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

元、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７

，

２００

万元。 因此，标的公司资产发展前景良好，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医疗健康产业将成为未来澳洋科技

主要的盈利增长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增强。

本次交易是公司在多元化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实现向医疗健康产业的战略转型，医疗健康业务的抗周期

性将对公司原有粘胶短纤业务形成有效补充，可以显著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提高综合实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角度来看，交易标的定价合理。

三、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评估事项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中评估相关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及其经

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２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

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３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澳洋健投

１０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江苏中

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采用了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

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

程序，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４

、本次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

际状况，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论具有公允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的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

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第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本次交易拟向澳洋健投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澳洋健投

１００％

的股权，并向包括澳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公司与澳洋健投全体股东澳洋集团、朱宝元、朱永法、李建飞、王仙友、徐祥芬、李金龙、宋丽娟、许建平、王馨乐签订了

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由公司收购澳洋健投

１００％

的股权。

澳洋健投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６５

，

２０５．０６

万元。 经友好协商，澳洋健投

１００％

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的对价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标的公司

出资额（元）

交易对价（元） 支付股份数量（股）

１

澳洋集团

２５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６

，

１６６

，

０４４．７８ １１３

，

８９３

，

９０８

２

朱宝元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４５８

，

９５５．２２ １

，

７４８

，

４２０

３

朱永法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２０

，

８９５．５２ １

，

０７５

，

９５１

４

李建飞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４５７

，

０８９．５５ １

，

００８

，

７０４

５

王仙友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３９５

，

５２２．３９ ６２７

，

６３８

６

徐祥芬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３１

，

７１６．４２ ５６０

，

３９１

７

李金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２５

，

３７３．１３ ４４８

，

３１２

８

宋丽娟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１９

，

０２９．８５ ３３６

，

２３４

９

许建平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２

，

６８６．５７ ２２４

，

１５６

１０

王馨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２

，

６８６．５７ ２２４

，

１５６

合计

２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１４７

，

８７０

注：支付股份数量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向包括澳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用

于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按募集配套资金上限计算，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本次交易金额

＋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

募集配

套资金中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的

２５％

。 澳洋集团承诺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认购金额不低于

４

，

２００

万元。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实际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配

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本次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具体如下：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澳洋集团、朱宝元、朱永法、李建飞、王仙友、徐祥芬、李金龙、宋丽娟、许建平、王馨乐。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包括澳洋集团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

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 澳洋集团承诺按照与

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认购金额不低于

４

，

２００

万元。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澳洋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６０

个交易日或者

１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公司综合考虑了交易各方的利益，

基于公司自身的盈利状况，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９０％

作为发行价格。

经测算，澳洋科技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６．０１

元

／

股，交易均价的

９０％

为

５．４１

元

／

股，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发行价格为

５．４１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

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向包括澳洋集团在

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

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澳洋集团同意接受公司根据竞价结果所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且不参与竞价。

经测算，澳洋科技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７．０７

元

／

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６．３７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及发行价格，澳洋科技拟澳洋集团、朱宝元等

１０

名交易对方合计支付

１２０

，

１４７

，

８７０

股，具体情况参见本章之

“一、（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

上述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６．３７

元

／

股计算，向包括澳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３２

，

９６７

，

０３２

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

上述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五）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所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交易对方澳洋集团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澳洋科技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交易对方朱宝元、

朱永法等

９

名自然人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澳洋科技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上述交易对方取得

澳洋科技股份时，持续拥有澳洋健投股份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则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李建飞基于担任澳洋科技的董事，

其转让澳洋科技股票还需另外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

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应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出具相应调整后的锁定期承诺函。 限售期

限届满后，股份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澳洋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其认购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不超过

９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份自其认购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提高本次交易的重组绩效

为了更好地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并购重组的整合绩效，借助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支持公司更好更快地发展，本次交易中公司

拟向包括澳洋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

金。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将使标的公司有效缓解资金需求，降低资产负债率，减轻财务费用负担，提高盈利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２

、标的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缺乏

澳洋健投主要从事医疗服务及医药流通业务，对营运资金有较高需求，同行业上市公司营运资金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如下：

行业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医疗服务

０００９１９．ＳＺ

金陵药业

７１．３８％ ５２．９０％ ５６．７０％

００２２１９．ＳＺ

恒康医疗

１１．１８％ ３３．４１％ ７９．５５％

００２３９０．ＳＺ

信邦制药

４７．４１％ １１０．１６％ １４６．３１％

３０００１５．ＳＺ

爱尔眼科

４６．２４％ ３２．１３％ ３１．９１％

３００２４４．ＳＺ

迪安诊断

３９．７０％ ４０．８８％ ５６．５１％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泰格医药

８４．８２％ １８６．９２％ ２４４．４１％

６００７６３．ＳＨ

通策医疗

５５．５６％ ３７．０３％ ２１．３３％

－

平均值

５０．９０％ ７０．４９％ ９０．９６％

医药流通

００００２８．ＳＺ

国药一致

１８．１４％ ４．６０％ ４．０７％

０００４１１．ＳＺ

英特集团

８．４０％ ６．５３％ ５．６６％

０００７０５．ＳＺ

浙江震元

４０．７８％ ３１．０６％ ３８．６０％

０００９６３．ＳＺ

华东医药

４．７５％ ８．８６％ ７．３１％

００２４６２．ＳＺ

嘉事堂

２０．７４％ ２０．２７％ ２４．５０％

００２５８９．ＳＺ

瑞康医药

２１．５３％ ２０．０２％ １４．８０％

６０００５６．ＳＨ

中国医药

３５．２２％ ２０．６７％ ３４．０５％

６００５１１．ＳＨ

国药股份

１９．２８％ １３．８６％ １４．３６％

６００７１３．ＳＨ

南京医药

０．９４％ ０．８６％ ０．８５％

６００８３３．ＳＨ

第一医药

２１．６５％ １５．３６％ １３．２１％

６００９９８．ＳＨ

九州通

１７．８８％ １０．６９％ １２．２５％

６０１６０７．ＳＨ

上海医药

２３．９９％ ２１．５０％ ２４．５４％

６０３３６８．ＳＨ

柳州医药

１０．９３％ ８．３０％ ９．１４％

－

平均值

１８．７９％ １４．０４％ １５．６４％

－ －

澳洋健投

－３０．５７％ －３０．９４％ －

注：由于部分上市公司尚未公布年报，因此表中

２０１４

年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营运资金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营业收

入计算而来，澳洋健投数据采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营运资金及

２０１４

年全年营业收入

＊３／４

计算而来。

由上表可见，澳洋健投营运资金占营业收入比例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流动资金较为缺乏的现状对澳洋健投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

大、竞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形成了一定的限制。 为了提高本次重组的绩效，优化澳洋健投经营效率，澳洋健投存在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

３

、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达到

８５．３７％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医疗服务行业、医药流通行业上市公司资

产负债率水平如下：

行业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医疗服务

０００９１９．ＳＺ

金陵药业

２１．６２％ ２２．０９％ ２２．９２％

００２２１９．ＳＺ

恒康医疗

４５．３７％ ２８．１９％ ３５．４９％

００２３９０．ＳＺ

信邦制药

５０．８１％ ３０．３２％ ２３．３８％

３０００１５．ＳＺ

爱尔眼科

１８．９３％ １７．９４ ％ １８．７０％

３００２４４．ＳＺ

迪安诊断

２７．９０％ ２７．３２％ ２５．３２％

３００３４７．ＳＺ

泰格医药

３０．９３％ ６．５４％ ５．２６％

６００７６３．ＳＨ

通策医疗

１０．６０％ １２．５８％ １０．３３％

－

平均值

２９．４５％ ２０．７１％ ２０．２０％

医药流通

００００２８．ＳＺ

国药一致

６４．１５％ ７９．０５％ ８０．２２％

０００４１１．ＳＺ

英特集团

７７．３１％ ７４．０４％ ７４．５１％

０００７０５．ＳＺ

浙江震元

３２．２５％ ３２．４５％ ３２．８０％

０００９６３．ＳＺ

华东医药

７４．２６％ ６０．７１％ ６４．１８％

００２４６２．ＳＺ

嘉事堂

６３．３５％ ５３．２６％ ４１．２６％

００２５８９．ＳＺ

瑞康医药

６５．７０％ ６２．９６％ ７０．６３％

６０００５６．ＳＨ

中国医药

６２．５２％ ６９．７２％ ７１．８３％

６００５１１．ＳＨ

国药股份

５６．８７％ ５６．７７％ ５９．００％

６００７１３．ＳＨ

南京医药

８８．５１％ ８６．４４％ ８５．７６％

６００８３３．ＳＨ

第一医药

３８．８７％ ４１．４８％ ４３．９８％

６００９９８．ＳＨ

九州通

６５．９０％ ７１．２９％ ６７．３３％

６０１６０７．ＳＨ

上海医药

５３．０７％ ４８．５０％ ４５．７６％

６０３３６８．ＳＨ

柳州医药

８２．０８％ ８１．４３％ ８１．３４％

－

平均值

６３．４５％ ６２．９３％ ６２．９７％

－ －

澳洋健投

８５．３７％ ９６．６５％ －

注：由于部分上市公司尚未公布年报，因此表中

２０１４

年同行业上市公司选取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数据，澳洋健投选取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医疗服务行业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２９．４５％

，医药流通行业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６３．４５％

，因此澳洋

健投资产负债率已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加大了澳洋健投的经营风险。 此外，澳洋健投负债以短期借款为主，因此带来的

大额财务费用对澳洋健投的盈利能力也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２０１４

年，澳洋健投财务费用为

３

，

８１９．６２

万元，占净利润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０８％

。

综上，澳洋健投存在补充流动资金的切实需求，澳洋科技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具备充分的必要性，有利于提高重组项目的整

合绩效。

（二）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建立并完善了募集资金管

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配套募集资金将以上述内部控制制度为基础，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和使用，切实维护公司募集资金的安全、防范相关风

险、提高使用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澳洋科技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６

，

５２９．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２６

，

２６０．３９

万元。

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变更 承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资总额

投入

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

收购新澳特纤

６０％

的股权 否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增资阜宁澳洋，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否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增资阜宁澳洋，用于人造纤维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否

２

，

５２９．００ ２

，

２６０．３９ ８９．３８％ ２０１２．１２

合计

－ ２６

，

５２９．００ ２６

，

２６０．３９ －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已全部完成，节余募集资金

２６８．６１

万元，利息收入

１３．８８

万元。 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充分

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该款项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满足生产经营活动需要。

（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失败的补救措施

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全部为股份支付，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

次交易的实施。 如果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未能成功实施，标的公司将通过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提高经营水平等方式满足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

（五）募集配套资金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中天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澳洋健投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 预测现金流中，

不包含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

四、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一）发行前后股本结构的变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５５９

，

３４８

，

９７７

股。 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公司本次将发行普通股

１２０

，

１４７

，

８７０

股用于收购资产，发

行不超过

３２

，

９６７

，

０３２

股用于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票数量 持股比例 股票数量 持股比例

１

澳洋集团

２４０

，

０８２

，

９７９ ４２．９２％ ３６０

，

５７０

，

２９４ ５０．６１％

２

迟健

２４

，

８９５

，

１００ ４．４５％ ２４

，

８９５

，

１００ ３．４９％

３

沈卿

１７

，

１６６

，

０００ ３．０７％ １７

，

１６６

，

０００ ２．４１％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０８０

，

４４８ １．９８％ １１

，

０８０

，

４４８ １．５６％

５

李晓航

４

，

９６３

，

１５１ ０．８９％ ４

，

９６３

，

１５１ ０．７０％

６

江阴市宏云毛纺织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７

，

３０５ ０．６３％ ３

，

５０７

，

３０５ ０．４９％

７

吴为才

３

，

２３５

，

４６５ ０．５８％ ３

，

２３５

，

４６５ ０．４５％

８

蒋永兴

２

，

９７５

，

５５２ ０．５３％ ２

，

９７５

，

５５２ ０．４２％

９

吴熹

２

，

７８０

，

８００ ０．５０％ ２

，

７８０

，

８００ ０．３９％

１０

章莹莹

２

，

４９８

，

１００ ０．４５％ ２

，

４９８

，

１００ ０．３５％

合计

３１３

，

１８４

，

９００ ５５．９９％ ４３３

，

６７２

，

２１５ ６０．８７％

注：本次交易前前十大股东情况为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交易后前十大股东情况为成功募集配套资金后的前

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假定募集配套资金以底价发行，澳洋集团认购

４

，

２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前，澳洋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４２．９２％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澳洋集

团将直接持有公司

５０．６１％

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二）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的变化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审计报告》（苏公

Ｗ

［

２０１５

］

Ａ０５８

号）及《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苏公

Ｗ

［

２０１５

］

Ｅ１０２１

号），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变化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交易前 交易后 增长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增长率

资产总额

２３９

，

１８４．４５ ３６１

，

５８４．１１ ５１．１７％ ２８５

，

６１２．０６ ４１０

，

１８２．１１ ４３．６２％

负债总额

１７１

，

２７０．６０ ２７５

，

７６３．９３ ６１．０１％ ２０２

，

１２３．６６ ３１２

，

８０７．５４ ５４．７６％

所有者权益

６７

，

９１３．８５ ８５

，

８２０．１８ ２６．３７％ ８３

，

４８８．４０ ９７

，

３７４．５７ １６．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５１

，

７５７．３６ ６６

，

７８１．５４ ２９．０３％ ６３

，

７６１．６２ ７５

，

４８３．２１ １８．３８％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增长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增长率

营业收入

２９３

，

１１６．４４ ４６７

，

６１８．７９ ５９．５３％ ３２７

，

７４３．９７ ４７８

，

７２３．３８ ４６．０７％

营业利润

－１３

，

９２９．４０ －１０

，

０４１．４６ －２７．９１％ －２６５．０５ ３

，

１６７．１５ －１

，

２９４．９４％

利润总额

－１３

，

１６９．２５ －８

，

６６２．８６ －３４．２２％ ２

，

２４５．４９ ６

，

３５７．２２ １８３．１１％

净利润

－１３

，

１６９．２５ －９

，

３５２．７４ －２８．９８％ ２

，

２５５．２５ ５

，

７６６．９７ １５５．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０

，

４２６．７５ －７

，

１９２．３２ －３１．０２％ ２

，

０９１．２５ ４

，

５４４．１８ １１７．２９％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营业收入规模将明显增加，盈利水平将显著提高。

第六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一、标的公司财务报告

公证天业对澳洋健投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苏公

Ｗ

［

２０１５

］

Ａ０５７

号《审计报告》。

公证天业认为：“澳洋健投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澳洋健投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澳洋健投经审计的的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合并财务报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总额

５５

，

４７６．５８ ５３

，

４６９．９５

非流动资产总额

６６

，

９２３．０８ ６２

，

６００．１０

资产总额

１２２

，

３９９．６６ １１６

，

０７０．０５

流动负债总额

９５

，

４９３．３３ １００

，

１８３．８８

非流动负债总额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１０４

，

４９３．３３ １１２

，

１８３．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１５

，

０２４．１８ １

，

７２１．６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７

，

９０６．３３ ３

，

８８６．１７

（二）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７４

，

５０９．３４ １５０

，

９７９．４２

营业利润

３

，

８８７．９４ ３

，

４３２．１９

利润总额

４

，

５０６．３９ ４

，

１１１．７３

净利润

３

，

８１６．５１ ３

，

５１１．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

３

，

２３４．４３ ２

，

４５２．９３

（三）现金流量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４３０．６１ １２

，

７７７．５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０４９．６１ －１３

，

１８６．２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５７０．４７ １

，

６２９．４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１８９．４７ １

，

２２０．７６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

，

８１７．２９ ６

，

５９６．５３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

，

６２７．８２ ７

，

８１７．２９

二、上市公司最近两年的备考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苏公

Ｗ

［

２０１５

］

Ｅ１０２１

号《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假设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已完成本次资产重组的情况下，按

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架构编制的上市公司最近两年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总额

１２３

，

７２４．６１ １７４

，

４３９．８５

非流动资产总额

２３７

，

８５９．５０ ２３５

，

７４２．２６

资产总额

３６１

，

５８４．１１ ４１０

，

１８２．１１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６１

，

６３８．７９ ２９６

，

３７６．０５

非流动负债总额

１４

，

１２５．１４ １６

，

４３１．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６６

，

７８１．５４ ７５

，

４８３．２１

所有者权益

８５

，

８２０．１８ ９７

，

３７４．５７

（二）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６７

，

６１８．７９ ４７８

，

７２３．３８

营业利润

－１０

，

０４１．４６ ３

，

１６７．１５

利润总额

－８

，

６６２．８６ ６

，

３５７．２２

净利润

－９

，

３５２．７４ ５

，

７６６．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

－７

，

１９２．３２ ４

，

５４４．１８

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１

澳洋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澳洋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３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拟购买资产世纪长龙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

４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重组备考财务报表出具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５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拟购买资产江苏澳洋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６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７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８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９

澳洋集团等交易对方出具的相关承诺函

１０

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投资人可以在以下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

（一）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镇中路

０１８

号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５９８６９９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５９８５５２

联系人：宋满元、季超

（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２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联系人：周丽涛、薛波、陈阳頔、淡利敏

投资者亦可在深圳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